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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市 退 役 军 人 事 务 局
文件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青退役军人发〔2021〕7号

关于建立退役军人劳动维权双向联动
机制的实施意见

各区（市）退役军人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为进一步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，有效化解退役军人劳动纠

纷，市退役军人局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建立退役军人劳动维权

双向联动机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退

役军人保障法》和《劳动保障监察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

际，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，坚持以退役军人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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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，把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，充分发挥退役

军人事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积极作用，进一步加大劳

动法律法规宣传和贯彻力度，有效化解劳动纠纷矛盾，快速查处违

法侵权行为，形成部门间优势互补、效能衔接的整体合力，开创维

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新局面。

（二）工作原则

坚持以人为本，把维护退役军人劳动保障合法权益作为重中之

重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加强协同配合，

畅通维权渠道，积极回应退役军人诉求，实现退役军人劳动维权及

时便利、优质高效；坚持改革创新，积极探索退役军人劳动纠纷规

律特点，创新工作理念、机制和方法，有效化解退役军人劳动纠纷，

维护社会和谐稳定。

二、建立双向联动机制

（一）建立会商协作机制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加强会商协作，建立常态化沟通协调机制及工作会商

机制。定期分析形势，研究解决退役军人劳动纠纷中的疑难问题，

充分发挥双方职能，实现优势互补，为退役军人劳动纠纷开辟人民

调解、法律援助、劳动监察多元化维权渠道，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

整体合力。

（二）健全人民调解联动机制。退役军人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

部门投诉用人单位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同时，可先行

通过退役军人纠纷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。经退役军人本人同意并

填写《退役军人劳动纠纷人民调解申请书》（附件1），由人力资源



— 3 —

社会保障部门连同《联动维权函》（附件2）一并推送至同级退役军

人事务部门，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应自退役军人投诉之日起5个工作

日内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反馈调解结果。对双方达成调解协议

或用人单位及时改正违法行为，且违法行为不属于直接给予行政处

罚事项的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未立案的不再立案，已立案的

撤销立案；对用人单位不同意协商和未达成调解协议的，或者双方

虽达成协议但用人单位违法行为属于直接给予行政处罚事项的，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应及时转入后续立案调查处理程序。

（三）建立案件调查联动机制。市退役军人局设立劳动监察联

动维权岗、开通举报投诉热线，开展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宣传和政策

咨询解答，对需举报投诉且符合劳动保障监察受理范围的协助退役

军人现场进行网上立案。市退役军人局在调处退役军人劳动纠纷过

程中，用人单位未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》相关规定纠正违法行为的情况，符合劳动保障监察受

理情形的，市退役军人局通过《劳动保障监察建议书》（附件3）向

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提出调查处理建议，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可以邀请市退役军人局共同参与涉及退役军人及涉军有关案件调

查，依法做出处理。各区（市）退役军人事务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

保障部门可结合各区（市）实际，参照建立案件调查联动机制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退役军人劳动维权双向联动机制是

服务退役军人、维护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。各级退役军人

事务部门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站在服务国防建设、服务地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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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发展、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高度，密切协作配合，抓紧制定具

体实施方案和配套制度，抓好工作推进落实。

（二）强化队伍建设。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为退役军人

事务部门相关工作人员开展劳动保障政策法规业务培训；各级退役

军人事务部门结合自身法律援助工作站、调委会工作开展，建设劳

动人事法律知识精、政策水平高和工作能力强的高素质人员队伍。

（三）广泛开展宣传活动。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和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，对退役军人集中的行业

企业，定期开展送法上门宣讲、组织法律培训等活动，增强用人单

位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。积极协调新闻媒体，充分利用互联

网、微博、微信公众号等现代传媒手段，针对重点工作、重要时期

深入进行普法宣传，扩大宣传效果，营造尊法守法、依法维权的舆

论导向和社会氛围。

附件：1.退役军人劳动纠纷人民调解申请书

2.联动维权函

3.劳动保障监察建议书

青岛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 7月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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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退役军人劳动纠纷人民调解申请书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本人 ，身份证号码： ，

为退役军人。

现反映用人单位 存

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，自愿申请通过退役军人纠纷人民

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。

申请人：

申请时间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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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
联动维权函
〔20 〕第 号

退役军人事务局：

退役军人 ，身份证号码： ，

现反映用人单位 存在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

行为，经征求本人同意，其自愿申请通过退役军人纠纷人民调解委

员会进行调解，请贵单位予以安排，并于5个工作日内将协商结果

反馈我局。

（备注：用人单位应当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，非因法定事由不

得减免。）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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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劳动保障监察建议书
〔20 〕第 号

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我局于 年 月 日接到退役军人 反映，用人单

位 存在 等违反

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
根据 规定, 特建议贵局依法对该单位

涉嫌的违法行为进行调查处理, 并将处理结果于案件办结后5个工

作日内反馈我局。

退役军人事务局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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